
管理学院2017届毕业实习、设计（论文）总体安排

     根据学校对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安排及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经学院教学委员会讨论通过，对2017届毕业实习、毕业设计(论文)答辩等工作总体安排如下：

1、毕业实习成绩评定与总结工作。3月29日（第5周三）前各专业提交毕业实习成绩，并上网录入。
2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工作。请各专业重视和加强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的审查工作，以及任务书撰写的规范工作。学院从系统尽快导出、各专业审核签字提交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题目汇总表。
3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过程管理。按照学校的各项要求检查、监督和管理，特别是对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学生加强管理；加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工作。
（1）各系（专业）可采取集中答辩、分组答辩或小组检查等方式，对所有学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进度进行检查；在校外开展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学生须返校参加中期检查。

（2）学院可采取深入设计室现场、听取学生口头汇报、查阅各项教学资料等灵活多样的方式，按每个专业不低于10%比例（或每班不少于3 名学生）进行抽查。
（3）检查查结果分为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对于中期检查不合格的学生，学院和各系（专业）给予警示，限期两周内整改，第8学期第12周内再次进行检查，仍不合格的学生，将终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，取消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资格，并报学校教务处备案。
4、毕业答辩。答辩前成立各专业答辩委员会和答辩小组开展工作；根据答辩工作时间安排提前做好分组和评阅等工作。
（1）由各专业答辩委员会组织本专业的典型答辩，时间安排为6月13日（第16周二）上午8:30-10:05，要求全体答辩教师和学生、讲师及助教等青年教师旁听，各答辩委员会主席对典型答辩的情况，及答辩的程序、方式、要求、注意事项等做出总结和说明；
（2）分组答辩可根据各专业具体情况安排在典型答辩之后开始，至6月15日（第16周四）结束；

（3）各专业答辩委员会请于6月16日（第16周五）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上网登录、确保无误情况下提交打印成绩交学院教学办；6月19日（第17周一）由学院对学生毕业设计(论文)总成绩进行审定并上报教务处，教务处批准后各专业答辩委员会工作完成；否则重新审定、变更成绩。
5、及时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有关资料归档和总结工作。

6、做好校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推选工作。
管理学院教学委员会
2017年3月13日


